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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5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及其他通讯方式送达了全体董事，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在公司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的董事为程宗玉、牛来保、端木梓
榕、周到）。 本次会议由副董事长李鹏志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收购陈峥、彭德成、张金玉分别持有的北京大话神游光影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10%、5%、5%股权，交易对价为 0 元人民币。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北京大话
神游光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收购控
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持有的安徽名家汇智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1%股份转让给安徽中

飞智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 0 元人民币。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
有安徽名家汇智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30%股份，该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转让控
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LED 景观艺术灯具研发生产

基地暨体验展示中心建设项目” 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长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分别对该事项出具了相关意见。《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及相关意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六安名家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 22,000 万元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同意全资子公司安徽省天恒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
具体授信及担保金额以相关机构最终审批签署的额度为准。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出具了独立意见，《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银行授信提
供担保的公告》及相关意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房产为公司向建设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抵押担

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继续将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的自有房产西海岸大厦 17 层抵押给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为公司向该银行申请的不超过 22,000 万元银行
授信提供抵押担保，担保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与建设银行签署与本决议事项相关的全部合同、协
议及其他书面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三级控股子公司辽宁沈北智慧路灯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向渤海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申请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期限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2 年。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出具了独立意见，《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
保的公告》及相关意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鉴于相关项目合作模式调整及芜湖市名家汇文旅开发有限公司尚未注册及实
际出资，董事会同意终止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对外投资设
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取消设立芜湖市名家汇文旅开发有限公司。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8、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投资设立合营公司的议案》
同意子公司北京大话神游光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 7,000 万元人民币与芜

湖金晖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芜湖市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芜湖市拓实建设有限公
司共同设立芜湖市大话宜游文旅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称，以下简称“合营公司”）。
该合营公司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北京大话神游光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占股权比
例为 7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子公司
投资设立合营公司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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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5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了全体监事， 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
出席监事 3 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的监事为杨伟坚）。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
艳君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收购陈峥、彭德成、张金玉分别持有的北京大话神游光影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10%、5%、5%股权，交易对价为 0 元人民币。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北京大话
神游光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持有的安徽名家汇智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1%股份转让给安徽中
飞智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 0 元人民币。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
有安徽名家汇智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30%股份，该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公司本次对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将“LED 景观艺术
灯具研发生产基地暨体验展示中心建设项目” 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期
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六安名家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 22,000 万元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同意全资子公司安徽省天恒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
具体授信及担保金额以相关机构最终审批签署的额度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房产为公司向建设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抵押担

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继续将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的自有房产西海岸大厦 17 层抵押给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为公司向该银行申请的不超过 22,000 万元银行
授信提供抵押担保，担保期限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三级控股子公司辽宁沈北智慧路灯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向渤海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申请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期限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2 年。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鉴于相关项目合作模式调整及芜湖市名家汇文旅开发有限公司尚未注册及实

际出资，监事会同意终止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对外投资设
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取消设立芜湖市名家汇文旅开发有限公司。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8、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投资设立合营公司的议案》
同意子公司北京大话神游光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 7,000 万元人民币与芜

湖金晖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芜湖市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芜湖市拓实建设有限公
司共同设立芜湖市大话宜游文旅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称，以下简称“合营公司”）。
该合营公司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北京大话神游光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占股权比
例为 70%。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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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次交易概述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甲方”、“名家汇”）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
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收购陈峥、彭德成、张金玉（以下简称“少数股
东”、“乙方”）持有的北京大话神游光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话神游”、

“标的公司”）20%股权，交易对价为 0 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完成后，大话神游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概况
陈峥，身份证号 110224********1617，陈峥先生持有标的公司 10%股权。
彭德成，身份证号 620102********5358，彭德成先生持有标的公司 5%股权。
张金玉，身份证号 120108********1514，张金玉先生持有标的公司 5%股权。
2、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交易对方中除张金玉担任大话神游董事外， 其他人员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

人、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大话神游 20%股权
2、标的权益的权属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标的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

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
情况。

3、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大话神游光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经时
成立时间：2019 年 6 月 17 日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前股权结构：名家汇持股 80%；陈峥持股 10%；彭德成持股 5%；张金玉

持股 5%。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路 19 号一幢 22 层 2201 内 2204、2205、2206

单元
经营范围：技术推广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文艺创作；旅游信息咨

询；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餐饮管理；物业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电影放映。（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电影放映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4、交易标的定价依据
因交易对方尚未对标的公司实际出资，经双方友好协商，交易标的的交易价格

为 0 元，名家汇承接该部分股份的认缴责任及实缴义务。
5、标的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5,267,740.97 37,265,275.46
负债总额 268,689.38 496,803.08
应收款项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34,999,051.59 36,768,472.38

2020年 1-3月（未经审计）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营业利润 -1,769,420.79 -3,231,527.62
净利润 -1,769,420.79 -3,231,527.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651,964.04 -38,122,127.69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双方

受让方（甲方）：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让方（乙方）：陈峥、彭德成、张金玉
2、交易方案
乙方将其持有的合计标的公司 20%股权以 0 元转让给甲方，甲方受让该 20%股

权后，须承接认缴责任及实缴义务。
3、标的资产作价
双方经友好协商，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0 元。
4、标的资产的交割
双方同意，双方应于本协议签署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在有权的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办理目标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情况。
六、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收购完成后，大话神游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公司的管控

力度，提高决策效率。 本次收购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等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公司与陈峥、彭德成、张金玉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8 日

证券代码：300506 证券简称：名家汇 公告编号：2020-051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次交易概述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召开

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
案》，同意公司将持有的安徽名家汇智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或“名家智慧”）21%股份转让给安徽中飞智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 0 元
人民币。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继续持有标的公司 30%股份，标的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概况
公司名称：安徽中飞智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双墩镇尚岗村小圩组 12 号
法定代表人：孟祥彬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1MA2U8WBE3E
经营范围：教育项目开发；教育科研文献研究；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开

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教育文化活动组织策划与交流；教育信息咨询；电子设备、
仪器销售；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孟祥彬持股 30%；孟志光持股 20%；孙杨志持股 20%；杜艳梅持股
20%；张远征持股 10%。

2、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名家智慧 21%股权
2、标的权益的权属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标的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

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
情况。

3、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名家汇智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戴瑞
成立时间：2020 年 1 月 7 日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前股权结构： 公司持股 51%； 安徽中飞智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49%
注册地址：安徽省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寿春路 12 号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教育装备产品、物联网智能产品、LED 光源、LED 健

康照明灯具（教室灯、图书馆灯、实验室灯、办公楼灯、室内体育馆灯、宿舍楼灯）。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交易的定价依据
经双方友好协商，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0 元。
5、标的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 3月 31日 /2020年 1-3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2,769.63
负债总额 -27,527.21
应收款项总额 0.00
净资产 110,296.84
营业收入 0.00
营业利润 -65,756.26
净利润 -259,703.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5,104.71

6、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截至本公告日，公
司不存在为标的公司提供担保、委托标的公司理财、标的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
方面的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双方
出让方（甲方）：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安徽中飞智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交易方案

甲方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21%股权共 210 万元的认缴出资额（实缴出资额为 O
元）以 0 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受让股权后，承接该部分股份的认缴责任及实
缴义务。

3、标的资产作价
双方经友好协商，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0 元。
4、盈亏分担
甲方转让其标的股权后，甲方持有标的公司 30%的股权（甲方已实缴出资 10 万

元），乙方持有标的公司 70%的股权（乙方已实缴出资 52 万元）。 双方按认缴出资比
例分享公司利润。

5、董事会安排
双方同意，标的公司董事会成员 5 名，甲方委派 2 名，乙方委派 3 名。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情况。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及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集中力量发展优

势业务。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公司参股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等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公司与安徽中飞智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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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召开
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根据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LED 景
观艺术灯具研发生产基地暨体验展示中心建设项目” （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实
际进展情况，对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了调整，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209� 号《关于核准深圳市名家汇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公司于 2018 年以非公开发行方
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4,760,935� 股， 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19.66 元；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879,999,982.10� 元，扣除与发
行有关的费用 16,516,637.78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863,483,344.32 元。 上述募
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广会验字
[2018]G18002420050 号《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验证。 公司开设
专户存储上述募集资金。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使用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承诺投资金额 已投入金额 剩余金额[注 1]
1 补充照明工程配套资金项目 65,762.34 43,056.7 22,705.64

2 LED景观艺术灯具研发生产基地
暨体验展示中心建设项目 20,000.00 5,958.49 14,041.51

3 合同能源管理营运资金项目 684.80 684.80 0
合计 86,447.14 49,699.99 36,747.15

注 1：含截至日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二、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LED 景观艺术灯具研发生产基地暨体验展示中心建设

项目”在前期虽经过充分的可行性论证，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
无法在计划时间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公司根据该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实际建
设情况，经过谨慎研究，为了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决定将该募投项目进行延
期，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 调整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的时间

调整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的时间

LED景观艺术灯具研发生产基地暨体验
展示中心建设项目 2020年 6月 30日 2021年 9月 30日

三、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原因
“LED 景观艺术灯具研发生产基地暨体验展示中心建设项目”计划建设期为 24

个月，原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 由于该募投项目的
建设地点发展规划调整， 导致该项目无法按照原计划实施，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对该募投项目实施地点进行
调整，变更至六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迎宾大道以西、寿春路以北地块。 该项目实际
开始时间推迟，晚于原计划时间，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项目的建设进度，同时受新
冠肺炎疫情等影响，公司经过审慎研究论证，将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整体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延长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四、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募投项目“LED 景观艺术灯具研发生产基地暨体验展示中心建设项

目”进行延期，仅涉及该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调整，不涉及募投项目建设内容、实施
主体、实施方式、投资总额的变更。 该事项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相关意见
（一）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将“LED
景观艺术灯具研发生产基地暨体验展示中心建设项目”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
期延期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LED 景观艺术灯具研发生产基地

暨体验展示中心建设项目” 的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作出的审慎决
定，不涉及募集资金投资用途、投资规模及项目实施主体的变更，项目实施的可行
性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其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的情形，且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将“LED 景观艺术灯具研发生产基地暨体验
展示中心建设项目”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期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名家汇本次对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公司董事会及监事

会已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
所履行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保荐机构对公司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宜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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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召开

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同意公司（包括纳

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自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起 12 个月内拟向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具体额度以各银行的最终授信为准）。

为满足业务发展及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六安名家汇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安名家汇”）为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
分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深圳分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 22,000 万元的银行授信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省天恒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恒环境”）为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深
圳分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具体授
信及担保金额以相关机构最终审批签署的额度为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制
度》等有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方和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方
公司名称：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28556175Y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九道 10 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10 栋 A 座 17-20 层

01-06 号
注册资本：34476.0935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1 年 05 月 08 日
法定代表人：程宗玉
经营范围：照明技术的开发，城市照明环境艺术设计（不含限制项目），环境导

视规划；城市及道路及照明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照明工程设计专项甲级；标识设计
及工程安装；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建筑设计、市政工程设计；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工
程施工和园林养护；各类建筑室内室外装修、装饰工程的设计及施工；城镇化建设
投资；城镇及城市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配套建设、产业策划经营；项目投资；合同
能源管理；LED 灯具及照明灯具、 路灯及灯杆、LED 显示屏、 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开
发、设计和销售；灯光智能控制系统技术的开发；标识的制作；电子电器产品的购销
及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
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LED 灯具及照明灯具、路灯及灯杆、LED 显示屏、太
阳能光伏系统的生产；标识的生产（生产场地执照另办）。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20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58,903,661.25 4,073,628,639.21
负债总额 1,814,475,522.51 1,942,155,319.44
净资产 2,044,428,138.72 2,131,473,319.77
科目 2020年 1-3月（未经审计）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60,714,733.31 1,252,031,928.05
营业利润 -58,785,058.35 205,483,878.73
净利润 -59,864,459.22 181,319,568.00

（二）担保方
1、六安名家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500697372014A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六安市经济开发区寿春路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 年 11 月 19 日
法定代表人：程宗玉
经营范围：电子电器、照明灯具生产、制造、开发、安装及销售；合同能源管理、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和园林养护； 各类建筑室内室外装修装饰工程的设计及施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20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0,483,524.19 285,020,418.43
负债总额 39,740,490.96 51,039,650.87
净资产 230,743,033.23 233,980,767.56
科目 2020年 1-3月（未经审计）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22,715.14 60,948,633.85
营业利润 -3,379,851.25 -7,101,740.02
净利润 -3,237,734.33 -5,392,880.22

2、安徽省天恒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96443797A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黄山路与潜山路交叉口西环商贸中心 12 幢 1001 室
注册资本：55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6 年 12 月 27 日
法定代表人：张经时
经营范围：电子电器、照明灯具生产、制造、开发、安装及销售；合同能源管理、

园林绿化工程和园林养护；各类建筑室内外装修工程的设计及施工；智慧路灯的开
发、制造、安装、调试与维护管理。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20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78,102.98 2,951,081.79
负债总额 68,287.12 68,928.94
净资产 2,709,815.86 2,882,152.85
科目 2020年 1-3月（未经审计）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营业利润 -172,336.99 -598,320.48
净利润 -172,336.99 -597,735.21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六安名家汇与天恒环境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为连带责任担保。
（二） 担保额度： 六安名家汇为公司向建设银行深圳分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

22,000 万元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天恒环境拟为公司向北京银行深圳分行
申请的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实际授信及担保金额
以相关机构最终审批签署的额度为准。

四、公司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此次担保是为满足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的资金需要，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资信状

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 六安名家汇、天恒环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为公司提供担
保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其为本公司上述银行授信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六安名家汇及天恒环境为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发展需要，不

会对公司及六安名家汇、天恒环境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公司资信
和经营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该担保事项及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等有关规定，其审议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的合法权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66,368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

经审计净资产的 31.14%。 无违规担保和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8 日

证券代码：300506 证券简称：名家汇 公告编号：2020-054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 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名家汇”）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银行授
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辽宁沈北智慧路灯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北智慧”）为公司的三级控
股子公司。 为加强项目建设，沈北智慧拟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以下
简称“渤海银行沈阳分行”）申请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 董事会
同意公司为沈北智慧的上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担保期限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2 年。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管
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方及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方
1、公司名称：辽宁沈北智慧路灯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7 年 7 月 7 日
3、公司注册地：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辉山大街 123-26 号
4、法定代表人：张北
5、注册资本：5,000 万元
6、经营范围：路灯安装、维护、管理；市政设施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7、与本公司关系：沈北智慧为公司的三级控股子公司。 公司持有名匠智汇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匠智汇”）100%股权，名匠智汇持有辽宁飞乐创新节能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乐创新”）60%股权，飞乐创新持有沈北智慧 99%股权。
沈北智慧的出资比例如下：飞乐创新和沈阳沈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出资 99%和
1%。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20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9,647,006.47 129,744,874.80
负债总额 80,425,971.07 115,073,036.27
净资产 49,221,035.40 14,671,838.53
科目 2020年 1-3月（未经审计）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100,803.13 -174,821.00
净利润 -100,803.13 -171,108.50

（二）担保方
1、公司名称：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28556175Y
3、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4、住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九道 10 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10 栋 A 座 17-20 层

01-06 号
5、注册资本：34476.0935 万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01 年 05 月 08 日
7、法定代表人：程宗玉

8、经营范围：照明技术的开发，城市照明环境艺术设计（不含限制项目），环境
导视规划；城市及道路及照明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照明工程设计专项甲级；标识设
计及工程安装；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建筑设计、市政工程设计；市政工程、园林绿化
工程施工和园林养护；各类建筑室内室外装修、装饰工程的设计及施工；城镇化建
设投资；城镇及城市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配套建设、产业策划经营；项目投资；合
同能源管理；LED 灯具及照明灯具、路灯及灯杆、LED 显示屏、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开
发、设计和销售；灯光智能控制系统技术的开发；标识的制作；电子电器产品的购销
及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
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LED 灯具及照明灯具、路灯及灯杆、LED 显示屏、太
阳能光伏系统的生产；标识的生产（生产场地执照另办）。

9、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20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58,903,661.25 4,073,628,639.21
负债总额 1,814,475,522.51 1,942,155,319.44
净资产 2,044,428,138.72 2,131,473,319.77
科目 2020年 1-3月（未经审计）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60,714,733.31 1,252,031,928.05
营业利润 -58,785,058.35 205,483,878.73
净利润 -59,864,459.22 181,319,568.00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及反担保情况
为加强项目建设，公司为沈北智慧向渤海银行沈阳分行申请的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 6,000 万元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自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2 年。 飞乐创新股东辽宁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创新能源”）以其持有的飞乐创新 40%股权就该笔担保事项向名家汇提供反担保。

四、公司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一）董事会审核情况
董事会认为：公司此次为沈北智慧向渤海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沈

北智慧项目建设需要。 该项目预计经济效益良好，同时飞乐创新股东创新能源以其
持有的飞乐创新 40%股权就该笔担保向名家汇提供反担保。本次担保事项有利于沈
北智慧的业务发展，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
会同意本次担保。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此次为沈北智慧向渤海银行沈阳分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是

为了满足沈北智慧项目建设需要， 同时飞乐创新股东创新能源以其持有的飞乐创
新 40%股权就的该笔担保向名家汇提供反担保，本次担保事项及决策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
本次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66,368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

经审计净资产的 31.14%。 无违规担保和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8 日


